
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 

2009年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訓班第 1期 

招生簡章 

 
一、開辦緣由： 

目前全球掀起華語文學習風潮，根據商業周刊第 1057 期報導，資策會預估，2015

年，光是美國將有 10 萬名的中文師資缺口，而馬來西亞、印尼、韓國、日本、菲律

賓、泰國、北美、歐洲、澳大利亞也都有中文教師的需求，目前，全球的合格中文師

資缺口就有約九十萬人。 

因應世界華語學習需求擴大，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預計於今年度開辦華語文師資

系列課程，提供給公私立學校教師、各界社會人士及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加強在職進

修、培養第二專長，並增進語文及其對外教學能力，進一步輔導並加強本校相關系所

學生與來上課的學員考取相關國內與國際性證照的能力及就業能力。 

二、上課時間：2009年 4 月 20 日至 6月 16 日（其中 5月 28 日不上課） 

 每周一、二、四、五，晚上 6：30～9：30，共 99 小時。 

三、上課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台北市士林區

基河路 130 號 3樓），捷運劍潭站 1 號出口，

沿基河路步行約 5分鐘即達。 

 

四、課程內容：針對有意成為專業華語師資、開發第二職能、欲通過「教育部對外華語

教學能力認證考試」的學員而規劃。從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人社會與文化、

國文及華語口語表達五大項目出發，規劃出十六門相關課程（特論如何成為華語教

師、漢語拼音法、課程規劃與設計）。（詳見附件一） 

五、師    資：邀請華語師資界具教學實務的名師。（詳見附件一） 

六、招生對象： 

1.有志從事華語文教學，並在該領域繼續深造者。 

2.有志參加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者。 

3.現職從事華語文教育但尚未擁有認證者。 

4.擁有優秀外語能力，希望開發第二職能者。 

七、報名條件：國內外公私立大學（經教育部認可）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或該年度應



屆畢業生。 

八、招生人數：限額招生，不足 35 人不開班。 

九、研習費用：報名費新台幣 300 元整；學費新台幣 18000 元整（教材、講義費另計；

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可適用本處優惠辦法）。 

十、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4月 8日（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十一、報名方式： 

1.親自報名：請備齊相關證件至本處現金繳費。 

2.ATM 轉帳：請至各地金融機構 ATM 轉帳，並將繳費（匯款）證明、報名表及相關證

件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處。 

戶    名：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 

行庫代碼：012（台北富邦銀行） 

轉帳帳號：10348+學員身份證字號後九碼 

※請備妥以下資料： 

A.報名表（填寫本簡章後附的報名表，或至本處網頁下載、列印報名表

格，填好後寄到本處），信封外袋請註明「報名華語師資培訓班」。 

B.身份證正反影本乙份。 

C.最高學歷證件正反影本乙份。 

D.2 吋照片三張。 

E.ATM 轉帳證明。 

十二、退費規定（依教育部頒訂之「大學辦理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第 11 條辦理）： 

1. 因故未開班或未達開班人數，全額退費。 

2.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研習費用之七成。 

3. 自實際上課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研習費用之半數；缺班時間已

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不予退費。 

十三、其他：由於本課程修業期滿且成績合格者，將頒發中英文結業證書（若缺課達十

二小時以上者，不予頒發證書）。 

 

與報名或課程相關事項，請洽詢以下窗口：   

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 

洽詢電話：02-28809008、02-28824564#8225 

本處網址：http://www.mcu.edu.tw/extension 



附件一  課程、時數、師資表與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時數  上課日期 

1 華語教學導論（兼論如何成為華語教師） 6 鄧守信老師 4/20、4/23 

2 華語語法與教學 12 陳俊光老師 4/27、4/28、5/4、5/5 

3 華語語音與教學（含漢語拼音法） 6 王世平老師 4/21、4/24 

4 漢語語言學概論 6 江碧珠老師 4/30、5/7 

5 漢字教學 6 黃沛榮老師 5/1、5/8 

6 華語文教材與教學法(含課程規劃與設計) 9 朱文宇老師 5/12、5/15、5/19 

7 華語詞彙學與教學 6 李利津老師 5/11、5/18 

8 第二語言習得 6 胡依嘉老師 5/14、5/21 

9 現代華文學欣賞與教學 3 楊小定老師 5/22 

10 華語詞彙與文化 6 黃沛榮老師 5/25、5/29 

11 資訊科技融入華語文教學 6 林慧藍老師 5/26、6/2 

12 華語正音與口語表達 6 鄭尊仁老師 6/1、6/4 

13 詩詞欣賞與吟唱 3 詹千慧老師 6/5 

14 華語文測驗與評量 6 宋如瑜老師 6/8、6/9 

15 華語教學實務 6 陳立元老師 6/11、6/12 

16 分組試教與教學演練 3 陳立元老師等 6/15 

17 結業考試 3  6/16 

 共計 99   

鄧守信老師---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語言學博士                      

台師大華研所教授 

王世平老師---英國諾丁翰大學應用語言學博士 

台科大應外系副教授 (前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主任) 

陳俊光老師---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教育語言學博士 

台師大華研所副教授   

江碧珠老師---東海大學中研所博士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助理教授 

黃沛榮老師---國立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文化大學中文系教授 

朱文宇老師---台灣大學中文系畢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教育交流中心華語教育課程召集人暨教師 

李利津老師---台師大華研所博士班      

淡江大學華語中心教師 

胡依嘉老師---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雙語教學博士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助理教授 

楊小定老師---台灣大學外研所比較文學博士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林慧蘭老師---夏山數位學習公司總經理 

鄭尊仁老師---台師大華研所碩士文化大學文學博士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副教授 

詹千慧老師---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進修部中文系兼任講師 

宋如瑜老師---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中原大學應華系助理教授 

陳立元老師---台師大華研所碩士、北京語言大學博士班 

國立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所務主任 

 



附件二  報名表 

 

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  

華語文師資培訓班報名表  

  □新生  □舊生               □非學分班  □學分班    學年度第   學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學 員 類 別 □本校校友；□本校在校生；□本校教職員工 (服務證號：    ) ;□其他 

學 員 身 份 
□兒童；□家庭主婦；□長青族；□企業員工；□企業基層主管；□企業中、高階主管；

□在校學生（應屆畢業生）；□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家)：  
電       話 

(公司)： (傳真)：  

E-mail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服 務 單 位 教育研究所 職    稱 學生  

照片黏貼處 

(非學分班不須繳交照片)

學 歷 □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博士；□其他_________

課 程 代 碼 課 程 名 稱 學費(學分費) 
折扣(%) 

(學分班無折扣)
實 收 金 額 收 據 編 號

      

      

      

      

資 訊 來 源 
1.□簡章 2.□單張 DM 3.□電子郵件 4.□簡訊 5.□傳真 6.□報紙廣告 7.□本處網頁
8.□其他網頁 9.□親友介紹 10.□其他_____________(請填寫)            

□ 本人同意銘傳大學對於上開個人資料的蒐集、電腦處理與利用，將只限於為提供良好服務、課程需求或進修推廣處業務之
需要使用。 

□ 本人同意以下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退費暨轉班之相關規定。 
1. 報名繳費後，因故辦理退費者，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大學辦理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第 11條辦理: 

(1) 因故未開班或未達開班人數，全額退費。 
(2)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七成。 
(3)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數，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不予退還

2. 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轉班者，依據本處轉班規定辦法辦理: 

(1) 未開成班者可申請轉班，但不足額之費用需補足差額，如有多餘差額可全退。 
(2) 開課日起一週內可依個人狀況提出轉班申請(一次為限)，學費差額不退費、不足者需補足。 

                                       學員簽名:                

學分班報名繳交資料:  □照片兩張  □學歷證件影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非學分班無須繳交資料) 
經辦人員:               日期: 

  諮詢電話：(02)2880-9008  

 傳    真：(02)2883-5554 

 地    址：111台北市士林區基河路 130號 3 樓(基河校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20:00 

 

請辦理以下繳費手續，完成報名程序: 

◆ 親自報名：請備齊相關證件至本處現金繳費。 
◆ ATM轉帳：請到各地金融機構 ATM轉帳，並將繳費證明及本報名

表傳真至本處。 
    戶     名: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 

行庫代碼：請輸入０１２(台北富邦銀行) 
轉帳帳號： 10348+學員身份證字號後九號（不含英文字母） 


